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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住民族委員會 函
地址：24220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北棟

15F

承辦人：林樹芯

聯絡電話：02-89953178

電子郵件：miyoko0512@apc.gov.tw

傳真：02-85211651

受文者：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4月25日

發文字號：原民社字第108002732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一 (108D014496_108D2009739-01.pdf)

主旨：108年役男申請服原住民族部落役，自108年4月17日（星

期三）上午8時起至108年4月30日（星期二）下午5時止辦

理申請作業，請各校協助宣傳並轉知具原住民身分役男，

踴躍提出申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內政部108年2月21日內授役甄字第1081050203號公告

辦理。

二、為減緩原住民族青壯人力大量外流，加深原住民青年與部

落間之聯繫，促進部落文化傳承與產業發展，自民國107年

三讀通過「替代役施行條例」修正條文，並經總統於4月25

日公佈施行，其中第4條增列「原住民族部落役」替代役類

別，使原住民族役男得優先申請服原住民族部落替代役，

勤務內容分為八大項，其中包括文化保存、民族教育、經

濟產業發展、部落健康照顧、就業服務等，讓學有所長的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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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住民族青壯人力依專長和意願申請服原住民族部落役，

補充原鄉人力資源，役男亦可於服勤過程中，體驗原住民

族文化。

三、對象條件：

(一)基本條件：凡73年次至89年次出生尚未接獲徵集令之役

男，且無限制條件所列情形者，得提出申請服一般替代

役指定役別機關；另83年次以後出生經判定替代役體位

或曾服第1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役男則不適用。

(二)特定條件：具下列條件之一者，得擇一條件提出申請服

一般替代役指定役別機關，且限以單一條件申請單一役

別(項目)及單一需用機關，並依順序甄試：

１、取得國家考試及格合於役別機關指定之專長證照者。

２、取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給合於役別機關指定之

專長證照者。

３、具備主管機關會商需用機關指定之學歷、經歷及專業

訓練者(學歷學類、科、系、所，以現行教育部統計處

或軍警院校公布之科系代碼分類為準)。

(三)限制條件：

１、申請役男須無緩徵或延期徵集等事故(應屆畢業役男緩

徵原因或延期徵集事故能於108年6月30日前消滅者，

得提出申請；但役別機關另定有緩徵消滅時限者，從

其規定)。

２、役男須無各類(役)別機關所定因犯罪於法院審理中或

經判決有罪確定不予許可申請服一般替代役或限制服

一般替代役類(役)別條件。但少年犯罪、過失犯或受

緩刑之宣告而未經撤銷者，不在此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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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申請期間：自108年4月17日(星期三)上午8時起至108年4月

30日(星期二)下午5時止。

五、錄取名額：80名（82年次以前計25名；83年次以後計55

名）

六、申請程序及受理機關（單位）：申請服指定役別機關之役

男，須先至內政部役政署網站（http://www.nca.gov.tw）

「役男申請服一般替代役指定役別機關作業資訊系統」登

錄個人基本資料及選服役別(項目)、機關（役別（項

目）、機關一經選定送出系統後即不得更改）。

正本：大專院校、高中職

副本：本會社會福利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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